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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2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 年度，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计

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

为准），并为上述额度内的综合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 

 被担保企业名称：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司、浙江福莱特玻璃有限公司、福

莱特（香港）有限公司、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安徽福莱特光伏材料有

限公司、嘉兴福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福莱特玻璃有限公司、福莱特

（嘉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福莱特（越南）有限公司、福莱特（南通）光伏

玻璃有限公司、凤阳福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三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大华东方矿业有限公司、上海福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 2021 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2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

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

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额度在期

限内可循环使用。综合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

并购贷款等）、流动资金贷款（含外币）、中长期贷款、信用证、保函、内

保外贷、外保内贷、银行票据（含票据池）等；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最终以公

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同时，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将根

据各金融机构要求，为上述额度内的综合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公司授权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

士在上述总额度内，可对各公司的授信及担保额度进行调剂使用，如在年中

有新增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对新增子公司的授信和担保，也可在上述总

额度范围内进行使用。同时，授权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及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签署上述授信及担保事宜项下的全部法律文件。在上

述授信和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单次或逐笔签订具体授信

和担保协议，不再单独履行决策程序。上述授信和担保事项及授权有效期为

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

司 阮洪良 15,000 万元 

特种玻璃的生产、加工、销售；金银制品的

销售；码头货物装卸服务；从事进出口业务

（除国家禁止、限制外，除危险品外）。

（依法须经核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福莱特玻璃有限

公司 阮洪良 1,000 万元 

一般项目：玻璃制造；技术玻璃制品制造；

制镜及类似品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建

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金属切削加工服

务；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机械设备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

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注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福莱特（香港）有限

公司 阮洪良 1,000 万美元 进出口贸易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 
有限公司 阮洪良 100,000 万元 

特种玻璃生产、加工、销售，石英砂、重

油、纯碱（Na2CO3



有限公司 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标准化服务；科技中介服务；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

赁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1）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司 

截 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资 产 总 额 3,095,887,716.10 元 ， 净 资 产

618,736,847.54 元，营业收入 1,871,513,540.74 元，净利润 372,144,834.76 元。 

（2）浙江福莱特玻璃有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46,235,126.67 元，净资产 98,687,830.85

元，营业收入 351,223,563.93 元，净利 19,726,404.17 元。 

（3）福莱特（香港）有限公司 

截 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资 产 总 额 2,646,053,235.19 元 ， 净 资 产

270,468,763.18 元，营业收入 1,691,761,546.81 元，净利润 44,700,381.15 元。 

（4）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截 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资 产 总 额 10,043,862,874.01 元 ， 净 资 产

3,362,597,129.50 元，营业收入 4,034,754,616.52 元，净利润 988,648,554.88 元。 

（5）安徽福莱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792,745,917.19 元，净资产 90,935,292.99

元，营业收入 66,349,052.29 元，净利润 21,335,302.15 元。 

（6）嘉兴福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8,242,943.61 元，净资产 90,058,564.88

元，营业收入 8,076,004.77 元，净利润 7,057,028.54 元。 

（7）上海福莱特玻璃有限公司 

截 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资 产 总 额 113,277,585.01 元 ， 净 资 产

104,810,300.38 元，营业收入 7,227,545.92 元，净利润 1,581,185.53 元。 

（8）福莱特（嘉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62,258,269.41 元，净资产-24,010,071.80

元，营业收入 371,000,376.06 元，净利润-10,963,279.40 元。 

（9）福莱特（越南）有限公司 



截 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资 产 总 额 2,208,882,952.24 元 ， 净 资 产

655,967,767.40 元，营业收入 1,032,594,862.55 元，净利润 181,448,051.22 元。 

（10）福莱特（南通）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499,975.03 元，净资产 24.97 元，营业

收入 0 元，净利润 24.97 元。 

（11）凤阳福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0,001.17 元，净资产 1.17 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1.17 元。 

（12）安徽三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截 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资 产 总 额 557,471,639.81 元 ， 净 资 产

124,292,707.16 元，营业收入 227,599,483.43 元，净利润 130,351,520.45 元。 

（13）安徽大华东方矿业有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72,065,553.36 元，净资产 61,075,871.30

元，营业收入 68,945,494.15 元，净利润 22,397,382.90 元。 

（14）上海福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福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无 2021 年度财务数

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授信及担保总额仅为

公司拟申请的最高授信额度和拟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具体授信及担保协议

将在上述额度内由各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单次或逐笔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协

商确定，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本次预计 2022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及提供担保事

项，所涉及的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

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本次预计申请综合授信及提供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需要，整体风险可控。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

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高效、顺

畅的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及子公司生

产经营正常、资产负债率合理，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申请银行授信

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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